
苏市监办〔2019〕8 号 

 

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国务院要求创新监管理念，加快构建信用监管机

制。经过四年多的探索与实践，以信息归集共享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段、

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制度已逐步建立，失信主体“一处违法，处处受

限”的信用约束作用正在显现，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意识不断增强，营商环

境持续改善。在实施信用惩戒的同时，市场主体要求建立自我纠错、主动自新

的社会鼓励与关爱机制的呼吁十分强烈。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

33 号）、《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5-2020

年）的通知》（苏政发〔2015〕21 号）有关信用修复的精神，按照《省政府

关于印发江苏省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意见等文件的通知》（苏政发〔2018〕

23 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的通

知》（苏政办发〔2013〕99 号）的相关规定，现就市场主体的信用修复工作

提出如下意见： 

 

一、信用修复涵义 

 

信用修复是指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市场主体, 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处罚信息期间，已经纠正其失信违法行为，消除不良社会



影响，申请将该行政处罚信息不再公示，由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按照一定的条

件和程序，予以批准的活动。 

 

二、信用修复对象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从轻或者减

轻行政处罚的市场主体信息，按本意见进行修复。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外的政府部

门认定的市场主体失信信息的修复，由认定的部门负责。 

 

三、信用修复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市场主体可以申请信用修复： 

 

（一）行政处罚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期已届满一年。 

 

（二）已对失信违法行为进行了纠正，完成整改，该失信违法行为的不

良社会影响已基本消除。 

 

（三）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 年内未再发生失信违法行为。 

 



四、信用修复程序 

 

（一）申请。失信市场主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下

载信用修复申请表（附件 1），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信用监管部门（以

下简称受理部门）提出信用修复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1.信用修复申请表，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2.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加盖公章的复

印件； 

 

3.信用承诺书（附件 2，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开）； 

 

4.失信违法行为纠正情况、履行责任义务的证明材料。 

 

受理部门收到信用修复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录入相关申请信息，作出

是否受理的决定。对不予受理的，向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理由。

决定受理的，出具受理通知书，并将申请材料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办案部

门。 

 



（二）审核。办案部门自收到上述材料后 5 个工作日内录入审核意见，

出具审批表（附件 3），连同所有材料交受理部门。 

 

（三）决定。受理部门自收到办案部门出具的审批表后 3 个工作日内报

局领导或根据其授权，作出决定（附件 4），并告知申请人。同意修复的，受

理部门将失信违法信息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撤除公示。 

 

（四）材料归档。修复决定作出后 3 日内，受理部门将相关材料编号存

档备查。 

 

失信市场主体在信用修复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由受理部

门报局领导或根据其授权，作出撤销信用修复决定，并且自撤销决定之日起 3

年内不再受理其修复申请。 

 

失信市场主体在获准信用修复后,不履行信用承诺,再次发生失信违法行为

的，自再次发生失信违法行为之日起 3 年内不再受理其修复申请。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1 月 18 日 


